
株洲市第二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
育婴师技术文件

一、竞赛标准
依据育婴师《国家职业标准》高级（职业资格三级）要求，涵盖五级和四级的部分内容,结合当前育婴师职业发展的需要，增加相关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理念等内容;比赛分为理论比赛与实操比赛两部分，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30%，实际操作占总成绩的70%。
二、竞赛形式及内容
（一）竞赛形式
以个人和团队形式参赛。 
参赛选手总成绩=专业理论成绩×30%+实际操作技能成绩×70%。 个人名次按选手个人实际得分排序确定，若选手总分相同，以操作技能分数高低排列。
团体总成绩=参赛队各参赛选手总成绩之和。
（二）理论知识部分
1、竞赛内容：职业道德、育婴员基础知识，具体参见《国家职业标准》（育婴师）三级标准。
2、竞赛题型：分为判断题（20%）、选择题（80%）二类。
3、竞赛方式：采用笔试形式考试，满分为100分，时间为90分钟。
（二）实际操作部分
1、竞赛内容：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（占总分的70%）、冲调奶粉（占总分的30%）。
2、竞赛方式：满分为100分，时间为20分钟。
三、竞赛规则
（一）理论竞赛规则
1、理论考试在大赛组委会确定的标准教室单人、单桌采用闭卷方式进行，时间为90分钟。
2、参赛选手需要考前15分钟，持参赛选手证、身份证进入考场、对号入座，迟到15分钟不得入场，开考30分钟后方可交卷。
3、遇有疑问，可以向监考人员举手询问，但不得让监考人解释试题内容。
4、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杂志、稿纸等进入考场，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。
5、考场内不准抽烟、不得交头接耳，传递纸条等作弊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理论考试成绩。
6、考试时间结束，应立即停止答题，自觉退离考场。
（二）实际操作竞赛规则
1、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和身份证进入赛场。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时检录，检录时间在正式竞赛前30分钟开始，正式竞赛前5分钟结束。未按时检录的选手，按弃权处理。
2、检录入场后，参赛选手按检录先后次序随机抽取参赛顺序号，候赛选手进入隔离区（竞赛结束的选手不再进入隔离区，直接离开竞赛区）。开始竞赛时，参赛选手统一由工作人员按顺序带入，其他候赛选手在指定待考室休息等候，一律不得进入比赛场地。
3、参赛选手按分组形式循环参加三个项目比赛：（1）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（2）冲调奶粉。
4、参赛选手应在20分钟内独立完成比赛的内容，不得有相互交谈、暗示及其他形式的作弊行为，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选手若需休息、饮水或去洗手间，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。（选手不得离开操作现场，如比赛未完成离开视为放弃，不计分）。
5、参赛选手应服从裁判员指挥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文明竞赛。参赛选手如有疑义，不得当场与裁判争执，可在赛后向竞赛组委会提出，由大赛组委会会同裁判长裁决。
6、如果参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，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。竞赛终止时间由监考人员记录在案，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加工。
（三）赛场规则 
1、参赛人员须按要求着装，穿着专业上装、下装、戴发帽、着正规鞋类。参赛人员、各类赛务人员均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，在指定赛区内活动。 
2、各赛场除现场监考、裁判、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，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。 
3、各参赛队的领队、指导教师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实操赛场。





  四、项目考核资源
考场准备通知单
         试题1  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婴儿润肤油
	
	瓶
	1
	

	2
	护臀霜
	
	瓶
	1
	

	3
	婴儿衣
	
	套
	1
	

	4
	婴儿硅胶模具
	
	个
	1
	

	5
	大浴巾
	
	块
	1
	

	6
	护理台
	
	张
	1
	

	7
	护手霜
	
	支
	1
	

	8
	洗手液
	
	瓶
	1
	



考场准备通知单
         试题2.  给婴儿冲调奶粉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奶瓶
	
	个
	1
	

	2
	一段或二段奶粉
	
	盒
	1
	

	3
	暖瓶
	
	个
	1
	

	4
	奶锅
	
	个
	1
	

	5
	奶瓶刷
	
	块
	1
	

	6
	洗手液
	
	张
	1
	

	7
	水温计
	
	支
	1
	

	8
	量杯
	
	个
	1
	



五、选手须知
1、赛点提供婴儿硅胶模具、淋浴盆等竞赛器材和有关资料，各参赛选手可以根据竞赛具体要求选择使用，不得自带任何器材和资料。
2、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，带齐有效身证件，在引导员的带领下完成检录并进入规定的场地，不得迟到，迟到15分钟禁止入场。
3、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裁判、听从指挥。
4、参赛选手不得携带手机、对讲机等任何通讯工具进入赛场。
5、参赛选手自备工作服，统一着装，着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竞赛要求，着装上不能有参赛单位名称等标识。
6、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的批准，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，不得私自公开竞赛的相关情况和资料。
7、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，服从裁判安排，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，须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。
8、竞赛结束后，参赛选手需清理现场，将场地恢复到竞赛前的状态，经裁判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。
六、育婴师操作技能试题和评分表
试题1.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 
[情境]王小宝，四个月月龄，刚刚沐浴完，请帮助王小宝抚触及更换衣裤。 
（1）本题分值：40分。
（2）考核时间：15分钟。
（3）考核形式：实操
试题2. 冲调奶粉
[情境]贾君，六个月月龄，生长发育良好。现在是喝奶时间，请为冲调奶粉。
（1）本题分值：100分。
（2）考核时间：5分钟。
（3）考核形式：实操






















育婴员竞赛技能操作评分记录表（一）

    试题一：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                竞赛选手编号：           
	选手报告参赛号码及比赛项目，举手示意、计时开始（备物5分钟，操作15分钟）

	序号
	考核
要点
	配分
	考核标准
	扣分
	得分

	1
	抚触前准备
	4
	检查操作者指甲是否平齐无污垢，摘掉首饰或戒指，洗手。
	
	

	2
	
	2
	铺平大浴巾，将婴儿抱至护理台。
	
	

	3
	
	1
	解开婴儿连衣裤，尿布。
	
	

	4
	
	1
	脱去连衣裤，尿布。
	
	

	5
	
	2
	在手上涂上护手霜。
	
	

	6
	
	2
	把婴儿放在铺有大毛巾的护理台上，动作要轻柔。
	
	

	7
	
	2
	为宝宝涂上润肤油。
	
	

	8
	抚触操作
	8
	抚触脸部。（舒缓脸部紧绷）
	
	

	9
	
	8
	抚触胸部。（顺畅呼吸循环）
	
	

	10
	
	8
	抚触手部。（增加灵活反应）
	
	

	11
	
	8
	抚触腹部。（有助于肠胃活动）
	
	

	12
	
	8
	抚触腿部。（增加运动协调功能）
	
	

	13
	
	8
	抚触背部。（舒缓背部肌肉）
	
	

	14
	更换衣物
	2
	将婴儿兜上尿布。
	
	

	15
	
	4
	穿尿布，松紧合适容两指，侧边翻好，涂护臀霜，穿好婴儿衣裤。（动作轻柔）
	
	

	合计
	
	70
	
	
	

	否定项
	（1）超过1分钟从总分中扣5分，超过3分钟停止操作。
（2）抚触顺序颠倒超过三个，将不得分。
（3）动作粗野，严重损毁操作模型。
（4）冲撞评委，对评委询问恶言相击。


裁判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    
核  分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 


育婴员竞赛技能操作评分记录表（二）
 试题二：给婴儿冲调奶粉                 竞赛选手编号：          
	选手报告参赛号码及比赛项目，举手示意、计时开始（备物2分钟，操作10分钟）

	序号
	考核要点
	配分
	考核标准
	扣分
	得分

	1
	操作前
检查
	2
	首先洗净双手。
	　
	　

	2
	操作程序
	4
	先取消过毒的奶瓶，加入适当的温开水，水温在40- 60度之间。
	　
	　

	3
	
	4
	加入正确数量的奶粉。
	　
	　

	4
	
	4
	给奶瓶套上奶嘴，轻轻左右摇匀。
	　
	　

	5
	
	4
	将奶瓶倒置，在手臂内侧滴一滴确定温度是否合适，注意此时手不能碰到奶嘴。
	　
	　

	6
	
	4
	冲泡的牛奶是否有结块或粘底的情况。
	　
	　

	7
	清洗奶瓶
	4
	清洗奶瓶。
	　
	　

	8
	评论
	4
	理论提问。（根据操作情况随机提问1-2个问题）
	　
	　

	合计
	
	30
	
	
	　

	否定项
	（1）超过1分钟从总分中扣5分，超过3分钟停止操作。
（2）动作粗野，严重损毁操作器具。
（3）冲撞评委，对评委询问恶言相击。


裁判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    
核  分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







育婴员竞赛技能操作成绩汇总表

竞赛选手编号：           竞赛时间：2017年  月  日
	序号
	试题名称
	配分
	得分
	权重
	最后得分
	备注

	1
	婴儿抚触及衣物更换。
	70
	
	
	
	

	2
	给婴儿冲调奶粉。
	30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计
	100
	
	
	
	




裁判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
    核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 
    裁判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  月   日     

